
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会研究课题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会研究课题（以下简称“上海

教育工会理论研究课题”）管理工作，加强对课题经费预算、支出的规范管理，

提升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质量和水平，根据《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

研究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上海教育工会理论研究课题以围绕热点、突出重点、强化规范、保

证质量为宗旨。研究任务要务实明确且具有前瞻性，研究方案要周全具体且具有



中期检查评审会是检查和督促课题研究工作，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管理和监督的重

要手段。课题负责人须按时提交《中期报告》，接受管理和监督，并根据检查评

审意见予以整改和改进。  

第十二条 上海教育工会理论研究课题须按期结题。课题结题验收的必备条

件是：  

1.研究工作全面完成，成果符合规定要求；  

2.课题资料齐备。  

第十三条 上海教育工会理论研究课题结题评审主要有会议评审和通信评审

两种。委托课题一律采取会议评审方式，自主研究课题可采取会议评审方式或通

信评审方式进行。  

第十四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课题作撤销处理，并在上海市教育工会网

站上予以通报。  

1.无故终止课题研究工作；  

2.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  

3.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  

4.研究成果质量低劣；  

5.获准延期后超过一年仍未能结题；  

6.擅自变更课题研究内容；  

7.两次结题评审未获通过；  

8.违反本细则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课题研究经费必须保证专款专用。使用范围限于资料费、数据采

集费、差旅费、会议费、设备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印刷费、出版费、管理

费和结题评审费等。  

第十六条 在课题负责人所在团体会员单位财务制度以及本细则规定范围内，

课题经费由课题负责人按计划自主支配。  

第十七条 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应按规定向上海市教

育工会及相关部门报送课题经费使用表和经费决算表。  

第十八条 课题负责人因故不能继续研究而中止的课题，停止资助经费拨付。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会秘书处具体实施，

由上海市教育工会宣教文体部负责解释。 


